
01 辦理「現金捐贈」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

承辦人員：秘書處第三組/王龍慈（分機：63021） 

辦理時間：遇案辦理 

捐贈文件： 

1.各單位接受各界捐贈款/贊助款，依

來函或合約上專簽或填寫捐政意願書

2.捐贈者來函或填寫捐政意願書 

依指定項目製作傳票

/設定經費代碼入帳 

捐款方式: 
現金、支票、劃撥、匯款、信用卡、

線上捐款等 

秘書處三組 主計室 出納組 

確認捐贈文件經秘書

處核章及款項入帳

後，開立收據予秘書處

1. 開立感謝函，連同收據掛號

寄出(每周辦理，定期定額

捐款者於年底彙整後寄送) 

2.通知受贈單位經費入帳 

編製捐款年報 

確認捐贈文件並建檔/核章 

次月於「捐政網」公告捐贈同

意公開名單供瀏覽查詢 

依本校「接受捐贈致謝辦法」

致贈紀念品 

每月出具入帳明細 

予秘書處 

每年彙整全年度入帳

明細予秘書處 


